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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舟市监发〔2020〕22 号

关于印发《舟山市食品贮存相关经营者
备案报告与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县（区、功能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分局），市局各处室、

直属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全市食品贮存运输相关经营行为，督促落实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依法开展食品相关经营活动，市局制定了《舟

山市食品贮存相关经营者备案报告与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现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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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市食品贮存相关经营者

备案报告与监督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保障食品安全，规范本市食品贮存运输相关经营

行为，督促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食用农产品

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总局 20 号令）等有关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范围内从事对温度、湿度等有特殊要求的食品

贮存业务的非食品生产经营者（包括贮存、运输一体化经营者，

以下简称食品贮存相关经营者）、进入流通环节的食用农产品的

贮存服务提供者（包括贮存、运输一体化经营者，以下简称食用

农产品贮存相关经营者）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的食品、食用农产品贮存相关经营者，是指应取

得贮存经营营业执照，为食品生产经营者提供食品和食用农产品

贮存服务的经营主体。

第三条 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指导、协调本市食品、食

用农产品贮存相关经营者备案报告工作，及时将相关备案信息在

市市场监管部门门户网站公布，并依法组织对食品、食用农产品

贮存相关经营者实施监督管理。

各辖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督促辖区内食品、食用农产品



- 3 -

贮存相关经营者的备案报告，并依法对食品、食用农产品贮存相

关经营者开展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第四条 食品、食用农产品贮存相关经营者应当取得营业执

照。

新食品贮存业务经营者应当自取得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之

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已取

得营业执照的食品贮存业务经营者应当在知道或应知（舟山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贮存服务相关经营者信息备案报告公告》发

布后 60 个工作日后视为应知）后 30 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县级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备案信息包括名称、地址、贮存能力以及

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姓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联系方式等信

息。

食用农产品贮存相关经营者应当按照《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

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在 30 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县

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其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

姓名、社会信用代码或者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以及所提供服务

的销售者名称、贮存的食用农产品品种、数量等信息。

第五条 申请办理备案报告的经营者应当按照舟山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食品贮存服务相关经营者信息备案报告公告》的要求，

采取纸质申报或网上申报的方式，向当地县级市场监管部门备案

报告相关信息。委托办理备案报告手续的，还应当取得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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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食用农产品贮存相关经营者备案报告信息发生变化

的，应当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手续。

第六条 食品、食用农产品贮存相关经营者应当履行法律法

规规定的义务，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并符合下列经营要求：

（一）贮存、运输和装卸食品的容器、工具和设备应当安全、

无害，保持清洁，防止食品污染，并符合保证食品安全所需的温

度、湿度等特殊要求，不得将食品与有毒、有害物品一同贮存、

运输。

（二）食品贮存相关经营者接受食品生产经营者委托贮存、

运输食品的，应当如实记录委托方和收货方的名称、地址、联系

方式等内容。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贮存、运输结束后 2 年。食

用农产品贮存相关经营者应当查验委托方的营业执照或者身份

证明和食用农产品产地或者来源证明、合格证明文件，并建立进

出货台账，记录食用农产品名称、产地、贮存日期、出货日期、

委托方名称或者姓名、联系方式等。进出货台账和相关证明材料

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6 个月。

（三）食品、食用农产品贮存相关经营者应当加强对贮存、

运输环节的食品安全管理，落实岗位责任，强化内部管理，有效

防控食品安全风险。食品、食用农产品贮存相关经营企业还应当

建立接受委托贮存业务台账记录、食品贮存运输过程与控制、场

所及设施设备清洗消毒和维修保养等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四）贮存、运输有特殊温度、湿度控制要求的食品和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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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应当进行全程温度、湿度监控，并做好监控记录，符合

保证食品和食用农产品安全所需的温度、湿度等特殊要求。

（五）食品贮存相关经营者应当按要求加强对临近保质期食

品和超过保质期食品的管理，在与入库食品货主或运输委托方签

定的食品贮存、运输合同中，应当明确对临近保质期食品和超过

保质期食品的管理责任。贮存、运输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时，应当

如实做好跟踪记录。禁止在存储仓库内通过重新包装等手段，篡

改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等重要信息。发现存在违法行为的，

应当及时报告属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六）食品、食用农产品在包装、保鲜、贮存、运输中，不

得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保鲜剂、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和

包装材料等食品相关产品。

（七）食品、食用农产品贮存相关经营者应当采集贮存运输

送货提货者的信息和送货提货票据。鼓励通过建立全程视频监

控，掌握食品、食用农产品的贮存动态。

食品生产经营者委托贮存食品的，应当选择具有合法资质的

经营者，查验并留存贮存受托方的备案信息，建立受托方档案。

审核受托方食品安全保障能力，监督受托方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

要求贮存食品，建立并落实冷藏冷冻食品全程温度记录制度。

第七条 鼓励有条件的食品、食用农产品贮存相关经营企业

实现冷冻冷藏温度远程监测等数字化、平台化、智能化技术创新

应用，建立健全覆盖生产、贮存、运输、销售等环节的全程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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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冷链管控体系。

第八条 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对食

品、食用农产品贮存相关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核实备案报告信

息，建立信用监管档案，实施日常监督管理，并按规定要求抽检

贮存、运输的食品、食用农产品。

食品、食用农产品贮存相关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法律、

法规和规章有处理规定的，按照有关规定查处；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条 对食品、食用农产品贮存相关经营者的食品安全检

查应纳入“浙江省行政执法监管平台”。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应当在“浙江省行政执法监管平台”中及时录入食品、食

用农产品贮存相关经营者的专项库，便于日后“双随机、一公开”

监督抽查事项的实施。

第十条 食品、食用农产品贮存过程中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未及时采取措施消除的，市、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对相关

经营者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被约谈者无

正当理由拒不按时参加约谈或者未按要求落实整改的，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应当记入信用监管档案。

第十一条 食品、食用农产品贮存相关经营者主体资格丧失、

主动报告终止经营的，或检查确认停业超过六个月的，市场监管

部门应当在相关平台中将其标注为失效数据，不再纳入食品安全

检查对象。经营恢复的，经营者应当重新申请办理备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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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加强与公安、农业农村、商务、

交通运输、海关等部门的信息互联共享，强化部门联动和联合惩

戒。

第十三条 任何组织或个人发现食品、食用农产品贮存、运

输相关经营者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可拨打举报电话 12315

进行投诉、举报。

第十四条 本办法如与新的法律法规规章或上级文件规定

不一致的，以法律法规规章或上级文件为准。本办法自发文之日

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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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市场监管局。

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0 年 4月 1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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